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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股票发行方案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

责任。 

根据《证券法》的规定，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由

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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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在本股票发行方案中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本公司、宁新新材 指 江西宁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现有股东、在册股东 指 
截至审议本次发行的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的公司在

册股东 

高级管理人员 指 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司章程》 指 《江西宁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证监会、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股转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新时代证券、主办券商 指 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律师事务所 指 中银律师事务所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指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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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江西宁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宁新新材 

证券代码：839719 

注册地址：江西省宜春市奉新县宋埠镇夏泽村 

办公地址：江西省宜春市奉新县工业园区 

联系电话：0795-4600288 

法定代表人：李海航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负责人：田家利 

二、发行计划 

（一）发行目的 

本次股票发行目的为扩大公司特种石墨产能，增加高端等静压石墨业务，加

大研发能力，所募集资金用于扩建节能环保焙烧炉，筹建新型艾奇逊石墨化炉，

增加等静压机，办公中心及研发中心建设，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二）发行对象及现有股东的优先认购安排 

1、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第八条规定，挂牌公司

股票发行以现金认购的，股权登记日公司在册股东在同等条件下对发行股票享有

优先认购权，认购上限为股权登记日其在公司的持股比例与本次发行股份发行股

票数量上限的乘积。《公司章程》对优先认购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公司已于2017年3月12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

开或非公开发行股份时，公司股东不享有优先认购权的议案》，在原章程第十九

条增加：“公司公开或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公司股东不享有优先认购权。”上述

议案于2017年4月8日经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因此，公司本次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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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在册股东不享有优先认购权。 

2、发行对象不确定的股票发行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1）股权登记日在册股东；（2）公司的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3）其他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人适当性

管理规定的自然人投资者、法人投资者及其他经济组织。其中，符合（2）、（3）

规定的投资者合计不得超过35名。 

（三）发行价格及定价方法 

本次股票发行的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8.00-9.00元。 

本次股票发行价格综合参考了公司所处行业、成长性、每股净资产、市盈率

等多种因素，并与投资者沟通后确定。 

（四）发行数量及金额 

本次发行股票不超过12,650,000股，每股价格为人民币8.00-9.00元，预计募

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113,850,000元（含113,850,000元）。 

（五）公司挂牌以来的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及其对公司股价的影响 

公司在董事会决议日至股份认购股权登记日期间预计不会发生除权、除息情

况，不需对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自挂牌至今，未实施分红派息、转增股本方案，对公司股价没有影响。 

（六）股票限售安排 

公司本次发行对象尚未确定，本次定向发行的新增股份将按照《公司法》、

《证券法》及全国股份转让系统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办理限售登记。非限售或无

自愿锁定承诺的股票，可一次性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进行公开转让。 

（七）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股票发行目的为扩大公司特种石墨产能，增加高端等静压石墨业务，加

大研发能力，所募集资金用于扩建节能环保焙烧炉，筹建新型艾奇逊石墨化炉，

增加等静压机，办公设施及研发中心建设，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募集资金具体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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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如下： 

1、扩大公司特种石墨产能，预计使用募集资金不超过6,500万元。 

宁新新材计划新建20室带盖环保节能环式焙烧炉1座，新建节能新型艾奇逊

石墨化炉1组，添置直径1.5米等静压机1台，建设办公设施及研发中心，新建基

础设施及设备约11,645万元。投资估算如下： 

（1）项目建设及土建情况约3,645万元 

序号 建筑物名称 面积（㎡） 
单价（元/

㎡） 
合计（万元） 说明 

1 焙烧车间 4,050 1,000 405 砖混结构 

2 石墨化车间 3,510 1,000 351 砖混结构 

3 办公楼及研发中心 16,050 1,800 2,889 
新建办公楼及

研发中心 

合计 - - 3,645 - 

（2）主要设备采购7,500万元 

序号 新增设备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万元） 合计（万元） 

1 
20 室带盖环保节

能环式焙烧炉 
座 1 3,000 3,000 

2 
节能新型艾奇逊

石墨化炉 
组 1 3,000 3,000 

3 等静压机 台 1 1,000 1,000 

4 
研发设备（新添检

测及研发） 
台 - - 1,000 

合计 - - - 8,000 

新建基础设施及设备约11,645万元,本次募集资金使用不超过6,500万元，项

目投入不足部分采取银行贷款、设备租赁等途径解决。 

2、用于补充生产所需流动资金预计不超过4,885万元。 

（1）公司流动资金需求测算方法 

流动资金估算是以企业的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为基础，综合考虑企业各项资

产和负债等因素的影响，对构成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金的主要经营性流

动资产和流动负债分别进行估算，进而预测企业未来期间生产经营对流动资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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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程度。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经营性流动资产=货币资金+应收票据+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存

货 

经营性流动负债=应付票据+应付账款+预收账款+应付职工薪酬+应交税费+

其他应付款 

营运资金需求=经营性流动资产-经营性流动负债 

预测期营运资金需求的预测值=2016年营运资金科目值占当期营业收入比重

*预测期营业收入 

2017年新增营运资金需求=2017年营运资金需求的预测值-2016年营运资金

需求 

2018年新增营运资金需求=2018年营运资金需求的预测值-2017年营运资金

需求的预测值 

2019年新增营运资金需求=2019年营运资金需求的预测值-2018年营运资金

需求的预测值 

营运资金缺口=2017年新增营运资金需求+2018年新增营运资金需求+2019

年新增营运资金需求 

（2）预测期营业收入的确定 

特种石墨生产行业存在生产周期长、中间产品多的特点，更是对流动资金提

出更高要求。2017年1-6月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5,024.93万元，截至2017年11月底，

未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10,804.56万元，预计2017年公司全年营业收入为11,786.80

万元。公司2015年、2016年经审计的营业收入分别为2,701.91万元、7,083.35万元，

2016年、2017年营业收入增长率分别为162.16%、66.35%。根据公司生产情况及

新建项目建设情况，以及2017年业务发展状况，本次营运资金测算假定公司2017

年营业收入为11,786.80万元，2018年、2019年营业收入增长率均为30%（测算增

长率仅用于本次营运资金测算，不构成盈利预测或承诺）。 

（3）营运资金需求的测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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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已披露经审计的2016年度财务报表和2017年度半年度财务报表，对

公司营运资金具体测算如下： 

项目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金额（万元） 
占当期营业

收入比重 

预测金额

（万元） 

预测金额

（万元） 

预测金额

（万元） 

营业收入 7,083.35 100.00% 11,786.80 15,322.84 19,919.69 

货币资金 64.98 0.92% 108.44 140.97 183.26 

应收票据 12.64 0.18% 21.22 27.58 35.86 

应收账款 2,122.04 29.96% 3,531.33 4,590.72 5,967.94 

预付账款 552.65 7.80% 919.37 1,195.18 1,553.74 

其他应收款 26.06 0.37% 43.61 56.69 73.70 

存货 2,542.54 35.89% 4,230.28 5,499.37 7,149.18 

经营性流动资产 5,320.91 75.12% 8,854.24 11,510.52 14,963.67 

应付票据 90 1.27% 149.69 194.60 252.98 

应付账款 325.65 4.60% 542.19 704.85 916.31 

预收账款 186.37 2.63% 309.99 402.99 523.89 

应付职工薪酬 27.56 0.39% 45.97 59.76 77.69 

应交税费 54.1 0.76% 89.58 116.45 151.39 

其他应付款 284.5 4.02% 473.83 615.98 800.77 

经营性流动负债 968.18 13.67% 1,611.26 2,094.63 2,723.02 

营运资金 4,352.73 61.45% 7,242.99 9,415.89 12,240.65 

根据上表测算数据，公司预计2019年营运资金需求为12,240.65万元，相对

2018年度新增营运资金需求2,824.76万元；2018年度营运资金需求为9,415.89万元，

相对2017年度新增营运资金需求2,172.90万元；2017年度营运资金需求为7,242.99

万元，相对2016年度新增营运资金需求2,890.26万元。综上，公司2017年、2018

年、2019年新增营运资金需求共7,887.92万元。 

宁新新材2017年初通过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2,400.00万元，其中1,700.00万元

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需求。扣除前次用于补充公司流动需求的募集资金

1,700.00万元，公司新增营运需求为6,187.92万元。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拟使用

不超过4,885万元补充公司流动资金需求，将用于补充以上营运资金缺口，不足

部分将通过其他方式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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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1、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 

公司2017年高纯石墨产能预计为6,000吨，而下游行业新能源锂电负极材料

市场呈现爆发式增长，公司目前产能较为不足，且单位产品能耗和物耗较高，生

产产品单一，不能适应企业做大做强的长期目标。为降低公司能源成本以及环境

风险，公司需要投入资金，对原厂进行增资扩产，引进国内外先进生产技术工艺，

降低产品能耗及污染物排放，提升企业的自身发展。 

2、行业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 

中国石墨加工技术向低碳、节能、环保方向发展，石墨制品向高精尖、环保

方向推进，石墨装备将进一步向实用化高性价比节能环保方向发展。生产工艺将

进一步节能、环保、减排、连续化自动化。是行业发展的必然结果。 

3、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对照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5年本）中鼓励企业进行特种石墨（高强、

高密、高纯、高模量）的开发与生产，公司抓住机遇，在对现有产品规模进行稳

步扩张的基础上，逐步拓展新的产品，丰富产品线，实现高纯石墨、中粗石墨、

锂电池负极等多个项目的协同发展。 

综上，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

益。 

（九）保证募集资金按计划合理使用措施 

目前，公司已经按照全国股份转让系统于2016年8月8日发布的《挂牌公司股

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

牌公司融资》的要求，制定了《江西宁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

制度》，并经公司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还将根据《挂牌公

司股票发行常见问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

牌公司融资》、《公司章程》及《江西宁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

理制度》等相关规定，严格按照本次股票发行方案披露的用途使用募集资金。募

集资金存放于公司董事会为本次发行批准设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将专户作

为认购账户，该专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公司将在发行认购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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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后验资前，与主办券商、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三方监管协议，三方监

管协议将在股票发行备案材料中一并提交报备。 

（十）前次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自挂牌以来，进行过一次股票非公开定向发行。根据公司2016年12月30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2017年1月20日召开的2017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股票发行方案》及相关议案，公司于2017年5月4

日完成此次股票发行相关的全部法定程序。公司以4.00元/股的价格发行600万股，

募集资金总额2,400.00万元（未扣除发行费用）。所募集资金用于特种石墨精加

工项目及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延伸公司主营业务产业链。 

2016年4月6日，公司上述发行的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并经亚太（集团）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编号为亚会B验字（2017）0054号的《验资

报告》审验确认。公司于2017年4月25日收到股转公司出具的《关于江西宁新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股转系统函[2017]2319号）。 

截至本次股票发行方案公告日，前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元） 

一、募集资金总额 24,000,000.00 

二、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三、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4,000,000.00 

 具体用途：特种石墨精加工项目 8,897,807.96 

 补充流动资金 15,124,285.83 

四、利息收入总额 22,093.79 

五、募集资金结余金额 0 

截至本次股票发行方案公告日，公司前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结余0元，均用

于特种石墨精加工项目及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募集资金用途、实施方式没有发生

变更，不存在变更使用用途情况，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十一）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将由新老股东按照发行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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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比例共享。 

（十二）本次发行拟提交股东大会批准或授权的相关事项 

1、《关于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 

2、《关于因本次股票发行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3、《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股票发行工作相关事宜的议案》； 

4、《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及签订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十三）本次发行涉及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事项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股东人数预计不会超过200人。因此，本次股票发行

尚需向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备案，不涉及在其他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的

情况。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一）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

及同业竞争等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管理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

系、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等情况将不会发生变化，预计不涉及新的关联交易和同

业竞争。 

（二）发行对象以非现金资产认购发行股票的，说明相关资产占公司最近

一年期末总资产、净资产的比重；相关资产注入是否导致公司债务或者或有负

债的增加，是否导致新增关联交易或同业竞争 

本次股票发行不涉及以非现金资产认购发行股票的情况。 

（三）本次发行对其他股东权益或其他类别股东权益造成的影响 

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产规模均有一定幅度的提升，有利于增

强公司实力，提高市场竞争力，对其他股东权益或其他类别股东权益有积极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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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与本次发行相关特有风险的说明 

本次发行不存在其他特有风险。 

四、其他需要披露的重大事项 

（一）权益被股东及其关联方严重损害且尚未消除的情形 

公司不存在权益被股东及其关联方严重损害且尚未消除的情形。 

（二）违规对外提供担保且尚未解除的情形 

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不存在违规对外提供担保且尚未解除的情形。 

（三）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二十四个月内受到过中国证监

会行政处罚或者最近十二个月内受到过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公开谴责的情形 

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二十四个月内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最近十二个月内未受到过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公开谴责。 

（四）其他严重损害股东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 

公司不存在其他严重损害股东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 

五、中介机构信息 

（一）主办券商 

主办券商：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叶顺德 

项目负责人：郑义 

项目组成员：余朝晖、陈大伟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99号院1号楼1501 

电话：010-83561000 

传真：010-83561001 

（二）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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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事务所：中银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李炬 

经办律师：佟学军、于波 

住所：北京朝阳区东三环中路39号建委SOHO东区A座31层 

电话：010-58698899（总机） 

传真：010-58699666 

（三）会计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梁春 

项目负责人：吴少华、姜纯友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16号院7号楼11层 

电话：010-58350365 

传真：010-80115555-558786 




